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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新型电力系统是以确保能源电力安全为基本前提，以绿色电力消费为主

要目标，以坚强智能电网为枢纽平台，以“源网荷储”互动及多能互补为支

撑，具有绿色低碳、安全可控、智慧灵活、开放互动、数字赋能、经济高效

等多种特征的电力系统。新型电力系统需要依托数字化技术，统筹源网荷储

资源，完善调度运行机制，多维度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安全保障水平和

综合运行效率，满足新能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用电需求及综合用能成本等

综合性目标。

火电厂从“主力电源”转向“灵活调节器”在新能源高占比的系统中，

火电成为电网安全的“压舱石”，主要提供调峰、备用和电压支撑。

火电厂为能源保供与低碳转型的平衡，新型电力系统需兼顾能源安全和

减排目标。火电通过掺烧生物质、污泥（及碳捕集技术（CCUS），降低单位

煤耗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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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1.1 本规则适用于电力分配服务

本规则适用于对根据国家认监委《关于自愿性认证领域目录和资质审批

要求的公告》，本规则涉及的火电厂环保设施运维服务业务提供的服务认证

属于“SC07 电力分配服务”领域。

CECC 依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 T/CEC 553-2021《火电厂环保设施运

行维护服务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结合火电厂环保设施涉及的运

行、维护服务企业的特点，编制本认证规则，确定了基于规范实施服务认证

评价要求的可量化权重、分值及指标，适用于本机构对火电厂环保设施运行、

维护服务质量的测评及量化评价。

1.2 利益相关方

CECC 的总体认证目标是使所有相关方相信火电厂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服务

认证满足规定要求，客观体现出获证组织对火电厂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服务质

量控制水平和能力。认证的价值取决于通过公正、有能力评定所建立的公信

力的程度。认证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

a) 获证客户；

b) 获证客户的顾客；

c）上级组织；

d) 政府部门（法律和监管机构）；

e) 非政府组织；

f）供应商，承包商和分包商；

g）雇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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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东；

i）当地社区、组织的邻居以及公众；

j）媒体，学术界；

k) 消费者和其他公众。

结合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制定了本文件。

公正性管理要求执行 CECC 服务认证《质量管理手册》（CECC-FWSC-2025）

5.2 的规定。公正性的管理体现在如下方面：

a）管理层对于公正性管理做出承诺如下；

公正性声明是一份可公开获取的文件，本公司的管理层充分理解了对于

公正性管理的重要性，并承诺对利益冲突实施管理，通过对于公正性的管理

确保火电厂环保设施运维服务认证活动的客观性。

b）CECC 识别和分析对于公正性构成威胁的方面，并建立风险控制机制，

通过建立风险控制程序对其影响公正性的因素实施管理和控制；

c）建立了具有维护公正性的委员会，即管理委员会；

d）CECC 和其在同一法律实体下的任何部分以及在其组织控制下的实体不

应是获证的设计者、实施者、提供者或维护者；目前 CECC 服务认证业务的子

公司作为一般场所仅进行市场宣传；

e）成立的分支机构（子公司、办事处）不从事服务认证咨询，也不允许

为咨询提供报价；

f）CECC 不向获证组织提供内部审核，如果对某个组织提供过内审或第二

方审核，两年内不对其提供认证；

g）CECC 不向与本机构有利益关系的咨询机构的客户提供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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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与 CECC 直接关联或与其附属机构有关联的其他法律实体提供或生产

获证产品（包括拟认证的产品）或提供咨询时，CECC 的管理人员、复核和认

证决定人员不应参与该法律实体的活动。该法律实体的人员不应参与认证机

构的管理、复核和认证决定。

i）CECC 不提供“一条龙”服务。如果某认证咨询机构宣称选择 CECC 将

使认证更为简单、容易，迅速或价廉，以及本公司任何人员宣称选择某认证

咨询机构将使认证更为简单、容易，迅速或价廉，CECC 声明将追究其法律责

任；

j）为确保没有利益冲突，CECC 不允许其工作人员（无论是审查员，还是

管理人员）参加曾经工作、进行认证咨询的组织的复核或其他认证（如认证

决定）活动，除非已结束有关服务活动两年以上；

k）CECC 所有工作人员及管理委员会成员都要接受公正性培训，且要签署

公正性声明（协议）。不采用经济指标、承包或其他商业行为形成部门或人

员的压力损害公正性；

l）CECC 要求所有工作人员，不论是在外活动的审查员、市场人员，还是

在公司内部行使管理活动的人员，要求他们及时向公司管理层或相关部门告

知他们了解的任何可能使其或认证机构陷入利益冲突的情况，识别、分析他

们或其所涉及单位的活动是否会对公正性产生威胁，以决定这些人员是否继

续进行该项工作或回避。

2.认证依据

中电联标准 T/CEC 553-2021《火电厂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服务管理规范》。

CECC 企业标准：CECC-G001：2025 B/1《火电厂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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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认证规则》

3.认证模式

3.1 火电厂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服务认证模式

“初次审查（服务管理要求审查、服务特性测评、服务质量检测）+顾客

满意度测评+获证后的监督”。

火电厂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服务认证项目审查工作流程图详见本规则附录

1。

3.1.1 服务管理审查

火电厂环保设施运维服务企业的服务管理应从火电厂环保设施运维涉及

的组织机构与职责、技术管理、管理制度建设、资源管理、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管理，六个方面实施服务单位的运维管理。

审查组须在申请认证组织的办公场所进行运行维护服务的管理审查，服

务质量相关管理的审查内容为 T/CEC 553 标准的第 4-5 章，详见后续审查内

容章节，服务管理要求审查应进行量化评价。

3.1.2 服务特性测评

火电厂环保设施运维服务特性测评包括：

a）功能性要求：保障火电厂环保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故障有效处置，清

洁发电，污染物排放达标；

b）安全性要求：防范人身、设备安全风险，符合安全作业规范；

c）时间性要求：巡检、维护、消缺等工作及时开展，满足时间节点要求；

d）经济性要求：优化运行效率，控制损耗与成本，提升经济效益；

e）生态性（环保）要求：减少运行维护对环境的影响，符合环保标准。



59

附录 17（规范性附录）


	附录1（资料性附录）
	附录2（资料性附录）
	附录3（资料性附录）
	附录4（资料性附录）
	附录5（资料性附录）
	附录6（资料性附录）
	日期
	5）合计：       人日, 拟实施现场审查人日：   人日
	5）合计：       人日, 拟实施现场审查人日：   人日

	 附录7（资料性附录）
	联 系 人
	附录8（资料性附录）
	附录9（资料性附录）
	附录10（资料性附录）
	附录11（资料性附录）
	附录12（资料性附录）
	附录13（规范性附录）
	附录14（资料性附录）
	附录15（规范性附录）
	1.企业概况
	2.评审人员资格
	3.评审依据
	4.评审范围
	（2）本次抽样涉及：
	   公司总部职能部门：
	分公司及区域公司：
	运维服务现场：
	5.评审方法
	6.评审程序
	附录16（资料性附录）
	附录17（规范性附录）
	附录18（资料性附录）

